《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

相关措施》的政策解读

近日，云南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为便于社会公众更好

地理解《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印发《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的背景是什么？

根据《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医改发〔2019〕3号）和2019年11月26日省政府召开药品供应保障及我省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实施意见落实情况专项督察有关工作专题会议精神和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推动全省持续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放大改革效应，更好推动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制定了《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

二、《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有哪些主要内容？

《云南省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供应保障相关措施》主要有五个方面十五项改革举措。

一是全面深化药品耗材采购改革。全面执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革试点药品的采购和使用政策。对未纳入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和使用的药品，积极开展以省、州市或医联体、医共体、专科联盟等为整体的带量、带预算采购。积极推进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进一步优化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系统功能，开展新系统的操作培训，畅通咨询服务渠道，及时解答医疗机构的问题，提高医疗机构使用平台的能力。

二是加强村卫生室药品配备、采购和配送管理。由各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结合本地区城乡居民常见疾病治疗需要、乡村医生服务能力和用药习惯等因素，制定村卫生室基本药品配备品种指导性目录,村卫生室药品配备品种不少于80种。从2020年1月起，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对全省村卫生室实行医保资金预拨，由各县市区医保部门根据各行政村参保居民人数，按照每个村卫生室1-3万元的标准，将医保费用拨给乡镇卫生院用于为村卫生室购买药品周转。强化村卫生室药品配送管理。加强对乡村医生规范诊疗、合理用药的培训指导，提升科学合理用药水平，改变自身不合理用药行为习惯，引导患者提高科学用药认知。

三是加强药品供应保障的监督管理。探索搭建互联互通的药品监管平台。加强对生产和配送企业的监管，细化“两票制”有关措施，完善考核制度，强化动态管理。建立健全药品企业诚信体系，建立违法违规“黑名单”制度，每季度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全方位公开采购情况、流通情况，公示企业不诚信行为，提高综合监管实效。
四是完善短缺药品的供应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短缺药品会商联席会议制度，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机制，发挥短缺药品清单指导作用，实行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分类精准施策。各级医疗机构要完善短缺药品管理制度，对本单位的季度或年度药品采购和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并分析供货的规律，在采购药品时提前预警，早计划、早储备，防止因生产（配送）企业供应不足或配送不及时而导致的缺货，保证其临床正常使用。加强对医师的规范化诊疗、合理化用药的培训、监督考核，合理控制短缺药品的处方量，提高合理用药水平。

五是提升医疗机构药事服务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加强对药师的培养、临床药师的规范化培训、药学人员配备、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晋升等方面的管理，加大各级医疗机构药师人才队伍的建设，充分发掘现有药师的潜力，充分发挥药师在临床药学及药事服务方面的作用。




